民办培训机构申办事项一次性告知明白纸

（审批部门电话：0631-5582010  业务主管部门电话：0631-5581987）
办学条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报材料

	项    目
	标准

	校长
	任现职前从事

教育工作年限
	5年

	
	学历
	大学专科

	
	年龄
	不超过70岁

	专职管理人员(决策机构人员）
	学历
	大学专科

	财会人员
	资质
	会计专业初级及以上职称

	教师队伍
	教师学历
	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或中级以上职称

	
	教师总人数
	按开设学科配置（开设3个以下学科的，至少配置3名相关学科的专职教师；开设3个及以上学科的，每学科至少配置1名专职教师）

	
	年龄
	不超过65岁

	学校建筑面积
	不少于200米2

	
	教学面积不少于建筑面积2/3

	生均面积
	不低于3米2

	图书资料
	人均3册

	学校章程
	规范齐全

	党组织建设制度
	成立党组织的要建立

	行政管理制度
	规范齐全

	财务资产管理制度
	规范齐全

	教育教学管理制度
	规范齐全

	收费、退费管理制度
	规范齐全

	安全管理制度
	规范齐全

	学生管理制度
	规范齐全

	注册资金
	20万



申办流程：


申请单位（人）可登录威海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网站http://www.wip.gov.cn/col/col37523/index.html，首页-政务服务-便民公共服务查询-教育查询《威海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规范校外培训机构设置标准》并下载范本及表格；（选择校址要符合申办要求,电话咨询业务主管部门或申请实地查看）；


申请单位（人）准备申办提报材料；所有材料一式两份，在窗口核实原件后，退回原件、留复印件；


到行政审批服务局社会事务综合受理窗口进行现场提报；材料齐全、符合法定形式的予以受理，材料不齐全的、不符合法定形式的，当场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；


受理通过后，组织进行现场查勘，符合条件后将拟审批事项公示5个工作日。


公示期无异议，发放办学许可证。





威海市民办学校审批登记表【包括申办报告、学校章程、首届学校理事会（非营利性）、董事会（营利性）或其他决策机构组成人员名单和有效身份证复印件等】；


举办者资格证明材料（社会组织举办者应提交许可证、登记证或者或营业执照复印件，法定代表人有效身份证复印件、法定代表人无犯罪记录个人承诺书、有效的资金证明材料；个人举办者应提交有效身份证复印件、无犯罪记录个人承诺书、有效的资金证明材料）；


3.房屋使用证明。自有房屋的需提供房产证明；租赁房屋的需提供租赁合同及出租方的产权证明材料（房产证、预售许可证、房管部门备案的购房合同或产权证明）。办学场所取得相应的消防安全证明材料（1998 年 9 月以前建设使用且建筑主体未发生改、扩建的，以及建筑面积在 300 平方米以下，不需要办理消防设计审核、消防验收或备案手续，但须符合消防安全要求；1998 年 9 月 1 日后的新建、扩建或改建（含室内装修、用途变更）的，建筑面积在 300 平方米以上且小于1000 平方米的，应当办理消防设计备案和竣工验收消防备案手续；建筑面积大于 1000 平方米的，应当办理消防设计审核、消防验收手续）。区建设局：0631-5581993


4.捐赠性质的校产须提交捐赠协议，载明捐赠人的姓名、所赠资产的数额、用途和管理方法及相关有效证明文件。


5.联合举办民办学校的，须提交联合办学协议，含办学宗旨、培养目标及各方出资数额、方式和权利、义务。


6.校长、教师、财会人员名单及资格证明文件（含身份证、学历证书/或职称证书、教师资格证书、会计职称证书）。


7.非营利性的提交《社会组织名称核准受理通知书》/营利性的提交《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》。


8.国家承认的第三方权威机构出具的CMA室内环境质量检测报告。


9.授权委托书。








